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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（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经费）

一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1.项目设立原因及背景。依据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《优抚对象补助经费管理办法》，保障残疾军人、“三属”（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）、在乡老复员军人等7类优抚对象基本生活。
2.项目立项、资金申报的依据。依据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等规章和部门规范性文件实施开展。
3.项目实施内容。定期发放抚恤金，按月发放生活补助。
（二）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
1.实施目的。保障国家对军人的抚恤优待，增加军人投入国防建设热情，激励军人保卫祖国，保障抚恤优待对象的生活，逐步提高优抚对象生活水平。
2.支持方向。保障重点优抚对象尊严生活，体现国家抚恤优待精神。
（三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
2024年度财政拨款14840.68万元包括中央、省、市、县财政资金。按不同类别补助标准伤残等级、贡献程度差异化补助；对孤老、高龄对象提高补助系数。
（四）项目绩效目标设置
覆盖率：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纳入率。
时效性：补助资金按月发放率≥98%。
满意度：优抚对象综合满意度≥90%。
二、评价实施
（一）评价目的
验证补助资金精准性，评估政策兜底效果，优化分层保障机制。
（二）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
身份认定是否存在错漏，补助梯度设计是否科学，延伸服务是否有效落地；对象精准度、标准差异化、服务可及性。
（三）评价选点
覆盖全县7类优抚对象。
（四）评价方法
一是案卷研究法，核查伤残等级评定档案、补助计算表；二是大数据比对法，与社保、殡葬系统交叉验证生存状态；三是结构化访谈，深度访谈高龄优抚对象。
（五）评价组织
成立绩效自评工作小组，依据设定的绩效目标，通过数据收集、问卷调查、电话访谈、实地核查等方式，对2024年度项目资金使用情况、目标实现程度及效果进行了全面自评。
三、绩效分析	
（一）通用指标绩效分析
1.项目决策。项目决策程序严密，严格按照乡镇服务站报人员名单及资料→拥军优抚股制表→报拥军优抚股分管领导审签→单位主要领导签字确认→各乡镇服务站工作人员录入一卡通平台→拥军优抚股汇总审核→报拥军优抚股分管领导审签→办公室财务审签→单位主要领导签字确认→办公室财务进行账务处理。
2.项目管理。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体系健全完善，不存在管理制度缺失、管理办法过期情况。项目资金分配因素选取、权重设置、区域分布，项目管理、审批符合管理要求。资金、项目、政策按照要求全程监管，项目绩效监管按要求开展，对下指导有力有效。
3.项目实施。项目资金使用、拨付符合国家财经法规、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办法规定和审批程序，不存在超范围、超标准、超进度使用专项资金，不存在资金损失浪费、长期沉淀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，项目实施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。
4.项目结果。一是发放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经费14840.68万元；二是经费足额拨付率100%；三是资金发放及时率100%；四是有效提升补助对象的幸福感、获得感、荣誉感；五是补助对象满意度95%。
（二）专用指标绩效分析
1.对象精准性。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经费发放对象准确率100%。
2.标准合理性。补助标准符合相关规定。
3.群众满意度。综合满意度达到90%。
（三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
1.优抚对象对优抚工作的满意度。满意和较满意的优抚对象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比率。
2.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足额兑现率。优抚对象生活抚恤兑付资金占应付总额的比率。
3.抚恤（或津贴、补贴）水平。抚恤金和补助金标准逐年递增。
四、评价结论
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97分。资金保障基础扎实，对象识别精准度高。通过项目的实施，让优抚对象等人员的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，能有效解决优抚对象生活困难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。
五、存在主要问题
无。
六、改进建议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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